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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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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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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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

最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１１１

，

４０３．５７ １

，

０３５

，

６６４．０６ ７．３１

营业利润（万元）

６２

，

９１８．６８ ２１０

，

９０６．００ －７０．１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３０

，

６８３．２９ ２２９

，

１３３．９５ －４２．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９０

，

９７９．７９ １５９

，

７７２．１３ －４３．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１ ０．７９ －４７．７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１３％ １４．２０％

下降

６．０７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２

，

８０５

，

６５１．３８ ２

，

４５１

，

８２４．６７ １４．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万元）

１

，

１１９

，

５８８．４２ １

，

１２４

，

８８３．２６ －０．４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０８ ５．５７ －８．７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７０．１７％

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由于

２００８

年前期燃料价格涨幅较大， 成本上升， 后期受经济形势影响， 发电量

下降。

（

２

）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通知， 作为政府补助核算项目中的公司部分燃油电厂的

燃油加工费由电厂所在地财政部门支付， 且明确纳入广东省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的， 不计

征企业所得税。 在实际结算过程中， 燃油加工费收入不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结算，

因此

２００８

年度燃油加工费在营业外收入项下核算， 而

２００７

年度该部分收入在营业收入项

下核算。

２

、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４２．９７％

、

４３．０６％

， 主要系本

年前期燃料价格上涨， 后期发电量减少所致。

三、 其他说明

本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 为及时向有关统计部门

提供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予以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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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2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1

日

15

：

00-3

月

2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2

月

25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白银铜城商厦四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亮先生。

7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621

人，代表股份

7887892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6.61 %

。 具体情况如下：

1

、出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5

人，代表股份

4506062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91%

；

2

、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人数

616

人， 代表股份

338183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0%

。

经合理查验，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资格合法有效。

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之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说明》

赞成

7383566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93.61%

；弃权

7983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0.1%

；反对

496343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6.29%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大地花园酒店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

39,453,746

股未

计入有效表决权的总数；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

1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2

）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3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4

）审议通过了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5

）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6

）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7

）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8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9

）审议通过了目标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10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11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

12

）审议通过了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赞成

3264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81%

；弃权

17590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46%

；反对

50179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73%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与大地农业、大地商业、昆山合天和浙江德嘉签定附生效条

件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赞成

325489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56%

；弃权

19301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89%

；反对

49460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55%

。

该议案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大地花园酒店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

39,453,746

股未

计入有效表决权的总数。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

719912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91.27 %

；弃权

19301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2.46%

；反对

49460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6.27%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大地农业、大地商业和花园酒店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赞成

325499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56%

；弃权

19291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89%

；反对

49460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55%

。

该议案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大地花园酒店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

39,453,746

股未

计入有效表决权的总数。

6

、审议通过了《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赞成

325489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82.56%

；弃权

19301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4.89%

；反对

49460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12.55%

。

该议案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大地花园酒店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

39,453,746

股未

计入有效表决权的总数。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甘肃金刚律师事务所律师宫小黎、李雪琴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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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因公司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 现将公司为股票恢复上市采取措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公司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函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若在规定期限内

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第十

款规定，本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董事会为化解退市风险，全力推进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详见

2009

年

2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等相关材料），公司资产重组工作

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该事项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但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为此，本公司将根据

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白银铜城商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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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三月二日

甘肃金刚律师事务所

关于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金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宫小黎、李雪琴律师出席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规则》

"

）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

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

方式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2

日在白银铜城商厦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亮先生主持。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2

日的股

票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从

2009

年

3

月

1

日

15

：

00

开始

至

2009

年

3

月

2

日

15:00

结束。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1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

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

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等的验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甘

肃金合投资有限公司代表所持出席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的要求，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未予确认。 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06062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

东共计

616

人，代表公司股份为

33818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70%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认证。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未发生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情况。

2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有关召集人资格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说明；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2

）发行方式

（

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4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

7

）发行数量

（

8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9

）目标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

10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

11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

12

）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3

、关于审议公司与大地农业、大地商业、昆山合天和浙江德嘉签定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的议案；

4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议案；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大地农业、大地商业和花园酒店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6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

表决，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

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指定的计票人、监票人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合并统计情

况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会议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上述第

2

、

3

、

5

、

6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其他议案已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提交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甘肃金刚律师事务所（盖 章） 见证律师：（签字）

宫小黎

李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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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887

证券简称
：

中鼎股份公告编号
：

2009-09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8]1032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

4,000

万股。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为每股

6.1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3,258,000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

[2009]3112

号）。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七支行

（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并根据规定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与中信银行及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中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7326210182100010723

，该专户仅用

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中信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中信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

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圣能、赵锋可以随时到中信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中信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信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信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中信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中信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中信银行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信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中信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平安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中信银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600607

股票简称
：

上实医药 编号
：

临
2009-04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全资附属企业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商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附属企业上海实业联合集团商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

议案》已经六届十四次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临

2009－02

、

临

2009－03

公告），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实业联合集团商务网络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上实商务

"

）评估报告已经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确认，上实商务

100％

股权的

评估值为人民币

10.5291

亿元。 根据本公司与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百联集团

"

）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实商务

100％

股权最终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10.5585

亿元，与暂定

价一致。

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上实商务

100％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本公

司已不再持有上实商务股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百联集团应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基准日

至完成日期间的权益补偿对价人民币

0.1521

亿元。

公司已全额收到百联集团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0.5585

亿元及权益补偿对价人民

币

0.1521

亿元。 本次交易为公司带来税前投资收益约

5.48

亿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已经完成。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

金鹰优选基金和金鹰红利基金关于新增国联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国联证券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国联证券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1

）和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2

）。 国联证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2004

】

91

号文批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168

号国联大厦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二、代销机构网点

国联证券在以下

7

城市的

17

家证券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和交易业务：

无锡、广州、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镇江。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联证券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国联证券各营业网点

国联证券网站：

www.glsc.com.cn

国联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288

（二）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020-83936180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三月三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

广发证券

"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以下简称

"

联合证券

"

） 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 签署的

销售代理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为交银施罗德先锋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前端

519698

； 后端

519699

；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或

"

本基

金

"

） 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先锋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代销机构中中国农业银行只代销本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 其他代销机构代销本

基金的前端和后端收费基金份额。。

重要提示：

（

1

）本基金管理人于

2009

年

2

月

24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09

年

4

月

3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

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09

年

2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

2009

年

2

月

25

日《上海证券报》

和

2009

年

2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基金合同

摘要等。

（

2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

本公司网站（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

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3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4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

不同，投资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010

）

66107900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传真：（

010

）

66594853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

135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021

）

62580818

传真：（

021

）

62569400

联系人：芮敏棋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6

、（

021

）

962588

网址：

www.gtja.com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6

、

38

、

41

、

4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传真：（

020

）

87555305

联系人：肖中梅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

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保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021

）

68419974

传真：（

021

）

68419867

联系人：杨盛芳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68419974

网址：

www.xyzq.com.cn

（

6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

0755

）

82492000

传真：（

0755

）

82492962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555

，（

0755

）

25125666

网址：

www.lhzq.com

（

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

0431

）

85096709

联系人：潘锴

客户服务电话：（

0431

）

96688-0

，（

0431

）

85096733

网址：

www.nesc.cn

（

8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彭纯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0692

证券简称
：

ST

惠天 公告编号
：

2009-06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2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公司总

部六楼会议室；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孙杰。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106,875,0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0.12％

。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表决方式：记名投票

2

、提案表决结果：

表决通过了 《关于调整为沈阳第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贷款担保期限的议案》（同意

106,

875,0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

2009

年

2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齐群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

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三日

股票代码
：

000020 200020

股票名称
：

ST

华发
A ST

华发
B

编号
：

2009-10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

"ST

华发

A"

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

2

月

27

日、

3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价异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咨询控股股东，截至目前为止，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影响股价的敏感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成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3

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齐鲁证券基金网上交易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厚爱和支持， 方便投资者利用网上交易申购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经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

券

"

）协商一致，自

2009

年

3

月

2

日起，对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基金

"

，基金代码：

233001

）的

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基金，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齐鲁证券各营业部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3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msfunds.com.cn

三、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齐鲁证券各网点咨询和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优惠申购业务。

我公司网站已于

2009

年

3

月

2

日登载此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3

日


